
國立臺東大學計畫配合款申請要點修正對照表 

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

六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

(以下簡稱國科會)研究

計畫及委辦計畫不適用

本要點，惟委辦計畫仍需

填具「計畫申請同意表」

(附件一)。獲得委辦計畫

者，需依據與委託單位簽

署之合約書進行辦理，並

繳交行政管理費(目前暫

依據本校產學合作及政

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

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或依

相關法規辦理)。 

六、科技部研究計畫及委辦計

畫不適用本要點，惟委辦

計畫仍需填具「計畫申請

同意表」(附件一)。獲得委

辦計畫者，需依據與委託

單位簽署之合約書進行辦

理，並繳交行政管理費(目

前暫依據本校產學合作及

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

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或依相

關法規辦理)。 

「科技部」修正為「國家科

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

稱國科會）」。 

 

 

附件二 

國立臺東大學計畫配合款申請表(補助計畫核定後適用) 

年    月    日 

執行單位： 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 

一、計畫名稱： 

起迄日期：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月   日 

二 .

經

費

申

請 

◎ 計畫補助單位：□教育部  □國科會  □其他           

◎ 計畫總金額(元)：                 。 

◎ 補助單位核定補助比例：           ，金額(元)：            

◎ 申請本校配合款比例：           ，金額(元)：            

備註：1.本校配合款以不超過核定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十五為原則，不足部分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。 
        教育部補助案，有規定配合款比例者，從其規定辦理，但以不超過總經費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
        。 

   2.計畫總經費超過 500 萬元或申請配合款金額超過 75 萬元者，請個案簽准後，逕行提送校務
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，配合款由學校其他經費支應。 

   3.若補助單位未訂有配合款之要求，不得申請學校配合款。 
   4.學校配合款除計畫有特別規定外，其支用比例不得高於補助款支用比例。 
   5.除補助單位已明文規定「受補助單位」須提撥一定比例「用人費用」配合款外，配合款不得

用於編列用人費用。 
   6.申請時應檢附「計畫申請同意表」(附件一)影本、核定公文及計畫書(內含計畫經費核定

表）。 



三 .
經
費
核
定 

 

本校核定配合款比例：         %，金額(元)：            

（本欄金額須經相關審核會議核定後，依會議決議填寫） 

四. 

審

議

層

級 

經核定補助計畫案 

□申請配合款金額不超過 40萬元、總經費未達 100萬元或教育部補助總經費逾 100萬元未達

200萬元者之計畫(配合款比例不超過百分之二十者)，經各單位依行政程序簽會研究發展處及主

計室陳報校長核准。 

□總經費逾 200 萬元者，申請書陳核後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，配合款由研發處計畫

配合款經費支應。 

□總經費逾 500萬元或申請經配合款金額超過 75萬元者，申請書陳核後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

員會審核，配合款由學校其他經費支應。 

單位主管、學院 研發處 主計室 校長 

    

附件三 

國立臺東大學計畫申請同意表(非本校擔任執行單位之委辦計畫適用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教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 □ 計畫主持人 

  □ 共同/協同主持人 

計畫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

服務系所/職級： 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 

專題研究計畫內容 

一、計畫名稱： 

二、計畫預定執行期限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三、 

計 

畫 

經 

費 

來 

源 

◎ 計畫類別：□國際   □本國 

◎ 委託計畫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類別：□政府機關、公營企業  □民間團體、私人廠商  □公私立學校  □

其他        

◎ 是否撥款至本校 

□是，計畫金額：               元 

      內含行政管理費比率：        ％  ，金額：               元 

   □否，無任何收入 

四、 

檢附 

資料 

□ 相關公文 

□ 計畫書 

□ 其他資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申請單位 研發處 人事室 主計室 校 長 

申請教師 

 

單位主管 

 

院、處、室主管 

 
    

※註：一、奉核可後，影本請送研發處備查。 
二、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者免填此表。 

 


